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5年度補助市級總工會推展會務經費實施計畫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工會會務發展，健全工會組織

運作，強化勞工服務，保障勞工權益，特訂定本計畫。 

二、辦理時間：11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三、補助對象：台中市總工會、臺中直轄市總工會、大臺中職業總工會、臺

中市職業總工會、台中市產業總工會、台灣勞工大聯盟總工

會。 

四、補助條件及用途，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強化組織業務，增進工會服務會員之功能項目：會所網路通訊設施

或維護費用、會所租金、工會形象識別、定期會議費用、工會會刊、

工會行動通訊軟體 LINE@月租費、工會網站平台建置、更新或管理系

統等與工會組織範疇。 

(二)勞動法規研討：工會青年培訓、職災會員生命教育課程、幹部訓練

研習、會務人員訓練研習。 

(三)勞政法令宣導暨模範勞工表揚或參訪活動。 

(四)交流考察活動：有益於提升工會勞動生產力之研習交流活動，辦理

地點限臺灣本島及離島(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小琉球、蘭嶼)。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應於辦理前一個月，提出實施計畫書，內容應包

含實施方式、地點、人數、時間、流程及經費概算等。 

六、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本計畫採書面審查，計畫所需經費項目，按經費

基準表編列。以部分補助為原則，視活動規模及預期效益等核定補助額

度，但得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酌予增減。 

七、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各工會活動應於年度終了前二個月辦理完畢，並於辦理完畢後一個

月內，將成果報告、本局核定補助公文影本、活動照片至少五張、

工會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參加人員簽到名冊、執行決算表、活動經

費補助收支清單、各項支用單據及領據報本局核銷，俾利憑撥補助

經費，如未於期限內報送本局，由各工會自行負責，且次年度不予

補助。 

  (二)工會辦理推展會務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

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三)各工會申請資訊(含活動總經費、申請機關補助金額、團體自付金



額、申請他機關補助金額等相關資訊)將登載於民間團體補(捐)助

系統(CGSS)，供查詢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及各工會有

無違反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

則第四點規定致機關停止補(捐)助一至五年之相關紀錄。 

八、督導及考核： 

(一)本局按工會活動實際支出總經費百分之九十核銷補助經費，最高以

本局核定之補助金額為限。 

(二)受補助工會其補助經費之收支，應受本局不定期查核，如發現未依

核定之實施計畫執行或會務停頓、涉及不法等情事者，追回補助經

費，且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或作為次年度補助額度之依據。 

(三)若同一計畫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送各機關審核。 

(四)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報請各機關核准後始可辦理。如有

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九、本計畫所需經費自本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當年度預算用罄，不再

受理。 


